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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督管理部门：荔浦市水利局

项目法人：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

勘察单位：广西聚海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广西聚海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西桂林宝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桂林利源水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设备制造（供应）商：无

运行管理单位：荔浦市东昌镇农业服务中心

质量监督机构：荔浦市水利局质量监督站
安全监督机构：荔浦市水利局质量监督站

验收时间：2025年12月30日

验收地点：荔浦市水利局

前   言

根据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水利部第30号令）、《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T223—2025）和《桂林市水利局关于调整我市中小河流治理项目验收权限及加快推进验收工作的通知》（市水监督〔2024〕8号）、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 广西荔浦市蒲芦河黎村至蒲芦社区河段治理工程等6个项目进行竣工验收的请示》（荔工管字〔2025〕11号）等文件，2025年12月30日，在荔浦市水利局三楼会议室，由荔浦市水利局组织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广西聚海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广西桂林宝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利源水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荔浦市东昌镇农业服务中心等单位，召开了广西荔浦市荔浦河东昌镇河段治理工程竣工验收会议，与会人员经过查勘现场、查阅资料，并听取项目法人、设计、监理、施工和质量与安全监督等机构等单位的汇报。经过验收委员会认真讨论，对广西荔浦市荔浦河东昌镇河段治理工程竣工验收作出如下鉴定。

一、工程设计和完成情况

（一）工程名称及位置

工程名称：广西荔浦市荔浦河东昌镇河段治理工程。

工程位置：广西荔浦市东昌镇滩头村、河北村、环河村、义敏村、思贡村。
（二）工程主要任务和作用
本工程主要任务是在满足河道水系连通的前提下，兼顾改善河流生态环境。结合水利规划，通过生态护岸建设工程等措施满足荔浦河东昌镇河段生态系统构建，防止河岸坍塌，减少水土流失，保护村庄农田，维护河势稳定。
（三）工程设计主要内容

1.工程立项、设计批复文件

2023年4月，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委托广西聚海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对广西荔浦市荔浦河东昌镇河段治理工程进行初步设计，2023年9月完成初步设计报批稿，2023年11月桂林市行政审批局以《桂林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广西荔浦市荔浦河东昌镇河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市审批农〔2023〕144号）文进行了批复，批复概算总投资1970.57万元。
2.设计标准、规模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本工程防洪标准按5年一遇洪水标准设防，护岸工程级别为5级，岸坡高于5年一遇洪水位的按5年一遇设计，岸坡低于5年一遇洪水位的按平岸设计。排涝标准为自排5年一遇最大24小时暴雨洪水。
3.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工期

本工程起始位置为东昌镇滩头村岭面屯附近，终点为东昌镇思贡村杨家屯附近。项目建设内容：新建护岸总长8.948km，其中左岸护岸总长3.513km（含马岭河），右岸护岸总长5.435km。各河段护岸长度统计分别为：滩头屯河段长2.59km,环河村河段长0.853km,下车屯河段长0.3km，义敏村河段长1.13km,大岭屯河段长3.385km，荷包洲河段长0.15km，思贡村河段长0.2km，杨家屯河段长0.34km。附属建筑物包括新建下河步级34座，新建排水涵管14座。

设计主要工程量：土石方开挖75140m³，土石方填筑28724m³，混凝土6417.5m³，网笼17697.9m³,网垫4170.5m³,块石回填9665.9m³。
建设工期：本工程合同计划建设工期为12个月。
     4.工程投资及投资来源
本工程批复概算总投资1970.57万元，下达计划资金1773万元，其中国债资金1570万元，自治区一般债资金203万元。下达资金如下：

2023年12月29日，自治区财政厅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增发国债水利领域项目2023年补助资金的通知》（桂财农〔2023〕131号）文件，下达国债资金1570万元。

2024年8月28日，自治区财政厅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新增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政府一般债券支持水利项目建设（增发国债配套部分）的通知》（桂财农〔2024〕70号）文件，下达增发国债配套资金203万元。

（四）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项目法人：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

勘察、设计单位：广西聚海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西桂林宝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桂林利源水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设备制造（供应）商：无

运行管理单位：荔浦市东昌镇农业服务中心

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荔浦市水利局质量监督站

监理平行检测单位：广西兴禹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样检测单位：广西和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五）工程施工过程

1.主要工程开工、完工时间

本工程2024年2月29日与施工单位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计划开工时间2024年3月8日，计划完工时间2025年3月7日，计划工期 365 天。

工程实际开工时间2024年2月29日，实际完工时间2024年12月12日，实际总工期287 天。

主要施工过程如下：
义敏村段护岸工程：于2024年 3月27日开工，2024年 8月31日完工，历时157天。

环河村段护岸工程：于2024年3月27日开工，2024年 12月6日完工，历时254天。

滩头村段护岸工程：于2024年8月4日开工，2024年12月1日完工，历时119天。

杨家屯段护岸工程：于2024年 10月3日开工，2024年11月6日完工，历时35天。

大岭屯段护岸工程：于2024年10月3日开工，2024年12月10日完工，历时68天。

附属工程：于2024年 11月10日开工，2024年12月12日完工，历时32天。
2.重大设计变更

无

3.重大技术问题及处理情况

      无
（六）工程完成情况和完成主要工程量

工程完成情况：新建护岸总长约8.042km，其中滩头村河段长3.042km，环河村河段长0.853km，义敏村河段长1.162km，大岭屯河段长2.572km，杨家屯河段长0.413km。附属建筑物包括下河码头35座，排水涵管16处。

完成主要工程量：土石方开挖76708.67m³，土石方填筑44811.86m³，混凝土5406.6m³，网笼18742.28m³，网垫2055.87m³，块石回填22698.72m³。工程量相差较大原因主要在于实际情况与设计有出入，进行了局部调整。
（七）移民安置

无
（八）水土保持工程

项目法人委托桂林盛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广西荔浦市荔浦河东昌镇河段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九）环境保护工程

项目法人委托桂林嘉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广西荔浦市荔浦河修仁镇、青山镇、荔城镇河段治理工程等6个河段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十）消防设施

无

（十一）档案

本工程各参建单位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准《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文件收集与归档规范》（SL/T 824-2024）、《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T 223-2025 ）进行项目资料归档，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后根据规范要求将项目资料移交至档案相关管理部门。

（十二）交通、电力、建筑、市政及信息化（数字孪生）等

1.交通：本工程地处荔浦市东昌镇，路网覆盖整个乡镇，对外交通便利。 

2.电力：本工程区附近有10kV输电线路经过。

3.建筑：本工程建成后主要建筑有：滩头村护岸，环河村护岸，义敏村河护岸，大岭屯护岸，杨家屯护岸以及附属建筑物下河码头35座，排水涵管16处。

4.市政及信息化（数字孪生）：本工程护岸建筑物简单，项目区域移动通讯网络已全部覆盖，沿河安装有一体化雨量站、山洪预警等设施，设备运行良好，可满足日常巡河运行管理要求。
（十三）其他

无
二、工程验收及鉴定情况

（一）工程项目划分

按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176—2007）要求，项目法人组织监理、设计和施工等单位对工程进行项目划分。并报质监机构确认。2024年3月13日，荔浦市水利局质量监督站以《广西荔浦市荔浦河东昌镇河段治理工程项目划分确认书》（荔水利质监〔2024〕7 号）文对项目划分进行了确认，确定该工程项目划分为1个单位工程，5个分部工程、295个单元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进行了调整，实际工程划分为1个单元工程，5个分部工程，217个单元工程。
（二）施工质量验收

经察看工程现场、听取建设各方的汇报，查阅工程资料，已完工程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对工程施工所用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行了见证取样和平行检测，质量合格；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检，检测结果均合格。施工中未发生质量和安全事故，外观质量评定得分率为88%。本工程质量等级核定为合格。

（三）合同工程验收

2024年12月12日，项目法人组织各参建单位对项目进行了合同工程验收。

阶段验收

无
（五）专项验收及专业验收

2024年11月18日，项目法人组织开展了水土保持自主验收。
（六）竣工验收技术鉴定

无

三、历次验收及相关鉴定提出的主要问题的处理情况

 无

概算执行情况

（一）投资计划下达及资金到位

本工程批复概算总投资1970.57万元，下达投资计划资金1773万元，其中国债资金1570万元，自治区一般债资金203万元；到位资金1773万元。
（二）投资完成及交付资产

本工程已完成工程结算工作，工程结算审核报告结果为16729659.32元，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结果为17724809.32元，已完成资产交付手续。

（三）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使用

无
（四）结余资金

本工程到位资金1773万元，完成投资资金1772.4809万元，结余资金0.5191万元。

（五）预计尾工工程投资及预留费用

无

（六）竣工财务决算报告编制

本工程已按照水利部《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编制规程》（SL19-2001）要求编制完成竣工财务决算报告。
竣工决算审计

    2025年12月荔浦市水利局委托广西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工程进行了财务决算审计，最终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结果为17724809.32元。
工程尾工安排

无

六、工程运行管理情况

（一）管理机构、人员和经费情况

项目完工后由荔浦市东昌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运行管理，不再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亦不再增设管理人员编制，主管部门为荔浦市东昌镇人民政府。现有编制12人，人员经费由荔浦市东昌镇人民政府落实，基本满足运行管理要求。

（二）工程移交

本工程建成后，于2024年12月12日完成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项目已移交至荔浦市东昌镇农业服务中心。
七、工程初期运行及效益
工程初期运行情况

本工程初期运行管理单位为荔浦市东昌镇农业服务中心，现有编制人员12人，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专门安排2人具体负责项目日常运行及管理，荔浦市水利局负责业务技术指导。管理单位制定有相关工作职责、制度，落实专人负责管理，做好日常巡察及管理工作。

工程初期运行效益

本工程建成后，经过1个汛期的运行，工程运行正常。沿河两岸及下游群众生产生活得到了充分保障，保护人口6000人的防洪安全，保护耕地8000亩。
3.工程观测、监测分析
本工程护岸建筑物简单，未设置固定观测点，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经过2025年1个完整汛期的运行，各水工建筑物均运行良好，沿河两岸护岸未出现崩塌现象。

八、竣工技术预验收

     无
九、意见和建议

（一）各参建单位完善好竣工资料的档案收集整理工作，及时交付荔浦市水利局档案室归档保存。

（二）运行管理单位需加强对工程的日常运行和管理，加强观测检查及工程建筑设施的维护，使其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十、验收结论

验收委员会全体成员通过查勘工程建设现场，听取建设各方的工作汇报，并查阅了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相关资料，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认为：广西荔浦市荔浦河东昌镇河段治理工程已按设计批复的建设内容完成，工程质量合格，投资控制合理，财务管理规范，工程结算已完成，竣工财务决算已完成，工程初期运行正常，工程效益正常发挥。竣工验收委员会同意广西荔浦市荔浦河东昌镇河段治理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
十一、保留意见（应有本人签字）

验收委员会成员和被验收单位代表签字表

1.广西荔浦市荔浦河东昌镇河段治理工程竣工验收委员会成员签字表

2.广西荔浦市荔浦河东昌镇河段治理工程竣工验收被验收单位代表签字表

附件：竣工技术预验收工作报告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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